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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6民初19695號

WatsanaBuntoo：
本院受理原告蒙世斌訴被告WatsanaBuntoo離

婚糾紛一案，因無法向你送達，現本院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款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
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訴訟須知及開庭
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原告訴請本院判令：1、被
告與原告解除婚姻關係；2、本案訴訟費用由原告
承擔。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
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2年1月18
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對本案開庭審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JAMES GORDON WINTER：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羅 少 英 訴 被 告 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
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
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
初261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羅
少英與被告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
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羅少英負擔（已付）。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鍾少環：

本院受理原告李潤暉訴被告鍾少環離婚糾紛
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
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21）粵0104民初263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
容為：准許原告李潤暉與被告鍾少環離婚。本案
受理費300元（原告李潤暉已預付），由原告李
潤暉、被告鍾少環各負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3民初251號
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
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

本院受理原告溫中文與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
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法律訴訟文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
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訴訟法律文書。原告起訴請求：1、廣州市芳村區招村新街8號108房
由原、被告依法繼承。2、各被告承擔本案受理費。

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
秀香、區志明、區志堅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十五日內。被告溫玉瓊、溫潤瓊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21年12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適用普通程序公開開庭審理。無正當理由逾期不出庭，本院將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2021年7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SHAO HOHU（中文名：胡紹荷）：

本院受理原告馮施穗訴被告SHAO HOHU
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
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2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內容為：准許原告馮施穗與被告SHAO HOHU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 元（原告馮施穗已預
付），由原告馮施穗、被告SHAO HOHU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
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

本院受理原告湯志斌訴被告YUN LI ZENG
（中文名：曾蘊莉）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9號
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湯志斌與被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原告湯志斌已預付），由原告湯志
斌、被告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
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
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6民初19695號

WatsanaBuntoo：
本院受理原告蒙世斌訴被告WatsanaBuntoo離

婚糾紛一案，因無法向你送達，現本院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款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
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訴訟須知及開庭
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原告訴請本院判令：1、被
告與原告解除婚姻關係；2、本案訴訟費用由原告
承擔。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
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2年1月18
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對本案開庭審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JAMES GORDON WINTER：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羅 少 英 訴 被 告 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
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
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
初261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羅
少英與被告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
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羅少英負擔（已付）。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鍾少環：

本院受理原告李潤暉訴被告鍾少環離婚糾紛
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
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21）粵0104民初263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
容為：准許原告李潤暉與被告鍾少環離婚。本案
受理費300元（原告李潤暉已預付），由原告李
潤暉、被告鍾少環各負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3民初251號
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
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

本院受理原告溫中文與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
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法律訴訟文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
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訴訟法律文書。原告起訴請求：1、廣州市芳村區招村新街8號108房
由原、被告依法繼承。2、各被告承擔本案受理費。

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
秀香、區志明、區志堅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十五日內。被告溫玉瓊、溫潤瓊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21年12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適用普通程序公開開庭審理。無正當理由逾期不出庭，本院將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2021年7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SHAO HOHU（中文名：胡紹荷）：

本院受理原告馮施穗訴被告SHAO HOHU
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
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2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內容為：准許原告馮施穗與被告SHAO HOHU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 元（原告馮施穗已預
付），由原告馮施穗、被告SHAO HOHU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
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

本院受理原告湯志斌訴被告YUN LI ZENG
（中文名：曾蘊莉）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9號
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湯志斌與被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原告湯志斌已預付），由原告湯志
斌、被告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
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
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6民初19695號

WatsanaBuntoo：
本院受理原告蒙世斌訴被告WatsanaBuntoo離

婚糾紛一案，因無法向你送達，現本院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款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
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訴訟須知及開庭
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原告訴請本院判令：1、被
告與原告解除婚姻關係；2、本案訴訟費用由原告
承擔。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
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2年1月18
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對本案開庭審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JAMES GORDON WINTER：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羅 少 英 訴 被 告 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
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
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
初261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羅
少英與被告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
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羅少英負擔（已付）。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鍾少環：

本院受理原告李潤暉訴被告鍾少環離婚糾紛
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
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21）粵0104民初263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
容為：准許原告李潤暉與被告鍾少環離婚。本案
受理費300元（原告李潤暉已預付），由原告李
潤暉、被告鍾少環各負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3民初251號
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
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

本院受理原告溫中文與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
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法律訴訟文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
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訴訟法律文書。原告起訴請求：1、廣州市芳村區招村新街8號108房
由原、被告依法繼承。2、各被告承擔本案受理費。

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
秀香、區志明、區志堅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十五日內。被告溫玉瓊、溫潤瓊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21年12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適用普通程序公開開庭審理。無正當理由逾期不出庭，本院將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2021年7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SHAO HOHU（中文名：胡紹荷）：

本院受理原告馮施穗訴被告SHAO HOHU
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
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2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內容為：准許原告馮施穗與被告SHAO HOHU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 元（原告馮施穗已預
付），由原告馮施穗、被告SHAO HOHU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
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

本院受理原告湯志斌訴被告YUN LI ZENG
（中文名：曾蘊莉）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9號
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湯志斌與被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原告湯志斌已預付），由原告湯志
斌、被告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
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
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6民初19695號

WatsanaBuntoo：
本院受理原告蒙世斌訴被告WatsanaBuntoo離

婚糾紛一案，因無法向你送達，現本院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款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
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訴訟須知及開庭
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原告訴請本院判令：1、被
告與原告解除婚姻關係；2、本案訴訟費用由原告
承擔。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
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2年1月18
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對本案開庭審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JAMES GORDON WINTER：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羅 少 英 訴 被 告 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
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
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
初261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羅
少英與被告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
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羅少英負擔（已付）。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鍾少環：

本院受理原告李潤暉訴被告鍾少環離婚糾紛
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
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21）粵0104民初263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
容為：准許原告李潤暉與被告鍾少環離婚。本案
受理費300元（原告李潤暉已預付），由原告李
潤暉、被告鍾少環各負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3民初251號
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
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

本院受理原告溫中文與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
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法律訴訟文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
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訴訟法律文書。原告起訴請求：1、廣州市芳村區招村新街8號108房
由原、被告依法繼承。2、各被告承擔本案受理費。

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
秀香、區志明、區志堅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十五日內。被告溫玉瓊、溫潤瓊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21年12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適用普通程序公開開庭審理。無正當理由逾期不出庭，本院將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2021年7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SHAO HOHU（中文名：胡紹荷）：

本院受理原告馮施穗訴被告SHAO HOHU
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
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2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內容為：准許原告馮施穗與被告SHAO HOHU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 元（原告馮施穗已預
付），由原告馮施穗、被告SHAO HOHU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
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

本院受理原告湯志斌訴被告YUN LI ZENG
（中文名：曾蘊莉）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9號
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湯志斌與被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原告湯志斌已預付），由原告湯志
斌、被告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
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
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6民初19695號

WatsanaBuntoo：
本院受理原告蒙世斌訴被告WatsanaBuntoo離

婚糾紛一案，因無法向你送達，現本院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款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
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訴訟須知及開庭
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原告訴請本院判令：1、被
告與原告解除婚姻關係；2、本案訴訟費用由原告
承擔。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
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2年1月18
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對本案開庭審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JAMES GORDON WINTER：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羅 少 英 訴 被 告 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
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
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
初261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羅
少英與被告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
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羅少英負擔（已付）。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鍾少環：

本院受理原告李潤暉訴被告鍾少環離婚糾紛
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
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21）粵0104民初263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
容為：准許原告李潤暉與被告鍾少環離婚。本案
受理費300元（原告李潤暉已預付），由原告李
潤暉、被告鍾少環各負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3民初251號
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
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

本院受理原告溫中文與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
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法律訴訟文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
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訴訟法律文書。原告起訴請求：1、廣州市芳村區招村新街8號108房
由原、被告依法繼承。2、各被告承擔本案受理費。

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
秀香、區志明、區志堅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十五日內。被告溫玉瓊、溫潤瓊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21年12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適用普通程序公開開庭審理。無正當理由逾期不出庭，本院將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2021年7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SHAO HOHU（中文名：胡紹荷）：

本院受理原告馮施穗訴被告SHAO HOHU
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
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2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內容為：准許原告馮施穗與被告SHAO HOHU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 元（原告馮施穗已預
付），由原告馮施穗、被告SHAO HOHU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
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

本院受理原告湯志斌訴被告YUN LI ZENG
（中文名：曾蘊莉）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9號
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湯志斌與被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原告湯志斌已預付），由原告湯志
斌、被告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
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
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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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600851 證券簡稱：海欣股份 公告編號：2021-024
900917 海欣B股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董事會秘書取得資格

證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

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
任。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1年7月9日召開第十屆
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聘任任曉威為公司副總裁及董事
會秘書的議案》，同意聘任任曉威先生為公司副總裁及董事會秘書，任期自董
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屆董事會屆滿之日。具體內容請見公司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關公告（公告編號：2021-019 和
2021-020）。

近日，任曉威先生參加上海證券交易所第142期董事會秘書資格培訓，並
取得上海證券交易所頒發的董事會秘書資格證書。公司已按照相關規定將任曉
威先生的董事會秘書任職資格提交上海證券交易所備案，獲無異議通過。

任曉威先生自取得董事會秘書資格證書之日起正式履行董事會秘書職責。
副總裁、董事會秘書任曉威先生的聯繫方式如下：

電話：021-57698100、021-63917000
傳真：021-57698300、021-63917678
電子郵箱：rxw@haixin.com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1年7月30日

證券代碼：600851 證券簡稱：海欣股份 公告編號：2021-024
900917 海欣B股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董事會秘書取得資格

證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

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
任。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1年7月9日召開第十屆
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聘任任曉威為公司副總裁及董事
會秘書的議案》，同意聘任任曉威先生為公司副總裁及董事會秘書，任期自董
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屆董事會屆滿之日。具體內容請見公司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關公告（公告編號：2021-019 和
2021-020）。

近日，任曉威先生參加上海證券交易所第142期董事會秘書資格培訓，並
取得上海證券交易所頒發的董事會秘書資格證書。公司已按照相關規定將任曉
威先生的董事會秘書任職資格提交上海證券交易所備案，獲無異議通過。

任曉威先生自取得董事會秘書資格證書之日起正式履行董事會秘書職責。
副總裁、董事會秘書任曉威先生的聯繫方式如下：

電話：021-57698100、021-63917000
傳真：021-57698300、021-63917678
電子郵箱：rxw@haixin.com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1年7月30日

遺囑繼承不動產登記事項聲明
茲有區溢邦(香港身份証 B685XXX(X))於 2008年 10月22

日立下遺囑，將坐落於廣東省肇慶市鼎湖區新城北51區臨廣海
公路側的房屋(建築面積1100.30平方米，房屋所有權証証號為
粵房字第2141575號)、廣東省肇慶市鼎湖區桂城水坑二管理區
的土地(土地使用面積221平方米，土地使用証証號：分編號：
4-00078)和廣東省肇慶市鼎湖區桂城水坑二管理區的土地(土
地使用面積 1734 平方米，土地使用証証號：分編號：
4-00077)全部贈與兒子區達明(香港身份証G520XXX(X))和區
遠明(香港身份証G657XXX(X))所有。現我們登報聲明要辦理上
述因遺囑繼承取得不動產權利的轉移登記，如其他利害關係人
對上述不動產的轉移登記有異議的，請在登報之日起60天內書
面告知廣東省肇慶市自然資源局鼎湖分局(書面材料送達地址：
肇慶市鼎湖區坑口民樂大道南13號肇慶市自然資源局鼎湖分
局，聯繫方式：0758-2621213)，期滿未提出異議的，廣東省
肇慶市自然資源局鼎湖分局將直接依法辦理上述不動產的轉移
登記。

特此聲明。
聲明人：區達明、區遠明

證券代碼：000030、200030 證券簡稱：富奧股份、富奧B 公告編號：2021–46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高管減持計劃期限屆滿未減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
遺漏。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1年1月6日在巨潮資訊網上披露了《關於高
管減持股份的預披露公告》（公告編號：2021-01），公司董事兼總經理甘先國先生、副總經理王曉平先生
計劃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個交易日後的 6 個月內以集中競價交易的方式減持公司股份，甘先國先生計
劃減持不超過277,828股，占公司總股本的0.015%；王曉平先生計劃減持不超過176,408股，占公司總股本
的0.01%。

2021年4月29日，公司在巨潮資訊網上披露了《關於高管減持計劃時間過半未減持股份的公告》（公
告編號：2021-32）。

根據《上市公司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及董事、監
事、高級管理人員減持股份實施細則》等規定，現將具體情況公告如下：

一、減持計劃實施情況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減持股份計劃期限已屆滿，甘先國先生、王曉平先生均未減持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

股東名稱

甘先國

王曉平

股份性質

合計持有股份
其中：無限售條件股份

有限售條件股份
合計持有股份

其中：無限售條件股份
有限售條件股份

本次變動前持有股份
股數 (股)
1,111,313
277,828
833,485
705,632
176,408
529,224

占總股本比例(%)
0.0614
0.0153
0.0460
0.0390
0.0097
0.0292

本次變動後持有股份
股數 (股)
1,111,313
277,828
833,485
705,632
176,408
529,224

占總股本比例 %)
0.0614
0.0153
0.0460
0.0390
0.0097
0.0292

註：上述計算結果的尾差係數據計算四捨五入導致。
二、其他相關說明
1、本次減持計劃符合《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

引》、《上市公司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及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減持股份實施細則》等相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

2、本次減持計劃已按照相關規定進行了預先披露，甘先國先生、王曉平先生在本次減持計劃期間未減
持公司股份，不存在違反減持計劃和相關承諾的情況；

3、本次減持的股東不屬於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本次減持計劃的實施不會導致公司控制權發生
變化，不會對公司治理結構、股權結構及持續經營產生重大影響。

三、其他相關說明
1、股份減持計劃期限屆滿未減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1年7月29日

證券代碼：000030、200030 證券簡稱：富奧股份、富奧B 公告編號：2021–46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高管減持計劃期限屆滿未減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
遺漏。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1年1月6日在巨潮資訊網上披露了《關於高
管減持股份的預披露公告》（公告編號：2021-01），公司董事兼總經理甘先國先生、副總經理王曉平先生
計劃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個交易日後的 6 個月內以集中競價交易的方式減持公司股份，甘先國先生計
劃減持不超過277,828股，占公司總股本的0.015%；王曉平先生計劃減持不超過176,408股，占公司總股本
的0.01%。

2021年4月29日，公司在巨潮資訊網上披露了《關於高管減持計劃時間過半未減持股份的公告》（公
告編號：2021-32）。

根據《上市公司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及董事、監
事、高級管理人員減持股份實施細則》等規定，現將具體情況公告如下：

一、減持計劃實施情況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減持股份計劃期限已屆滿，甘先國先生、王曉平先生均未減持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

股東名稱

甘先國

王曉平

股份性質

合計持有股份
其中：無限售條件股份

有限售條件股份
合計持有股份

其中：無限售條件股份
有限售條件股份

本次變動前持有股份
股數 (股)
1,111,313
277,828
833,485
705,632
176,408
529,224

占總股本比例(%)
0.0614
0.0153
0.0460
0.0390
0.0097
0.0292

本次變動後持有股份
股數 (股)
1,111,313
277,828
833,485
705,632
176,408
529,224

占總股本比例 %)
0.0614
0.0153
0.0460
0.0390
0.0097
0.0292

註：上述計算結果的尾差係數據計算四捨五入導致。
二、其他相關說明
1、本次減持計劃符合《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

引》、《上市公司股東、董監高減持股份的若干規定》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東及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減持股份實施細則》等相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

2、本次減持計劃已按照相關規定進行了預先披露，甘先國先生、王曉平先生在本次減持計劃期間未減
持公司股份，不存在違反減持計劃和相關承諾的情況；

3、本次減持的股東不屬於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本次減持計劃的實施不會導致公司控制權發生
變化，不會對公司治理結構、股權結構及持續經營產生重大影響。

三、其他相關說明
1、股份減持計劃期限屆滿未減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富奧汽車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1年7月29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6民初19695號

WatsanaBuntoo：
本院受理原告蒙世斌訴被告WatsanaBuntoo離

婚糾紛一案，因無法向你送達，現本院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款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
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訴訟須知及開庭
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原告訴請本院判令：1、被
告與原告解除婚姻關係；2、本案訴訟費用由原告
承擔。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
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2年1月18
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對本案開庭審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JAMES GORDON WINTER：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羅 少 英 訴 被 告 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
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
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
初261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羅
少英與被告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
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羅少英負擔（已付）。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鍾少環：

本院受理原告李潤暉訴被告鍾少環離婚糾紛
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
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21）粵0104民初263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
容為：准許原告李潤暉與被告鍾少環離婚。本案
受理費300元（原告李潤暉已預付），由原告李
潤暉、被告鍾少環各負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3民初251號
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
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

本院受理原告溫中文與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
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法律訴訟文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
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訴訟法律文書。原告起訴請求：1、廣州市芳村區招村新街8號108房
由原、被告依法繼承。2、各被告承擔本案受理費。

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
秀香、區志明、區志堅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十五日內。被告溫玉瓊、溫潤瓊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21年12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適用普通程序公開開庭審理。無正當理由逾期不出庭，本院將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2021年7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SHAO HOHU（中文名：胡紹荷）：

本院受理原告馮施穗訴被告SHAO HOHU
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
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2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內容為：准許原告馮施穗與被告SHAO HOHU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 元（原告馮施穗已預
付），由原告馮施穗、被告SHAO HOHU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
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

本院受理原告湯志斌訴被告YUN LI ZENG
（中文名：曾蘊莉）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9號
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湯志斌與被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原告湯志斌已預付），由原告湯志
斌、被告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
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
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6民初19695號

WatsanaBuntoo：
本院受理原告蒙世斌訴被告WatsanaBuntoo離

婚糾紛一案，因無法向你送達，現本院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款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
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訴訟須知及開庭
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原告訴請本院判令：1、被
告與原告解除婚姻關係；2、本案訴訟費用由原告
承擔。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
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2年1月18
日14時15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對本案開庭審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JAMES GORDON WINTER：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羅 少 英 訴 被 告 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
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
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
初261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羅
少英與被告JAMES GORDON WINTER離婚。
本案受理費300元由原告羅少英負擔（已付）。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鍾少環：

本院受理原告李潤暉訴被告鍾少環離婚糾紛
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
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21）粵0104民初263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
容為：准許原告李潤暉與被告鍾少環離婚。本案
受理費300元（原告李潤暉已預付），由原告李
潤暉、被告鍾少環各負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1 KK02 KK03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粵0103民初251號
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
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

本院受理原告溫中文與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玉瓊、溫潤瓊、溫麗卿、溫少
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秀香、區志明、區志堅繼承糾紛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法律訴訟文書給你們，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們公告送達本案
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訴訟法律文書。原告起訴請求：1、廣州市芳村區招村新街8號108房
由原、被告依法繼承。2、各被告承擔本案受理費。

被告溫鳳蓮、溫鳳兒、溫四妹、溫麗卿、溫少群、梁鳳英、梁鳳瓊、梁國成、梁鳳珍、區
秀香、區志明、區志堅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
送達期滿後十五日內。被告溫玉瓊、溫潤瓊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
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案定於2021年12月2日上午9時30分在本院第五
法庭適用普通程序公開開庭審理。無正當理由逾期不出庭，本院將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2021年7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SHAO HOHU（中文名：胡紹荷）：

本院受理原告馮施穗訴被告SHAO HOHU
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結。因你方在訴訟期
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
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2號民事判決書，判
決內容為：准許原告馮施穗與被告SHAO HOHU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 元（原告馮施穗已預
付），由原告馮施穗、被告SHAO HOHU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
本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
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

本院受理原告湯志斌訴被告YUN LI ZENG
（中文名：曾蘊莉）離婚糾紛一案，已經審理終
結。因你方在訴訟期間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
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2021）粵0104民初4119號
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為：准許原告湯志斌與被告
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離婚。本案受
理費300元（原告湯志斌已預付），由原告湯志
斌、被告YUN LI ZENG（中文名：曾蘊莉）各負
擔150元。

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
判決，可在本判決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向本院遞
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KK04 KK05

KK06

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


